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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迪庆州审计

局对迪庆州财政局组织完成的 2017 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迪庆州地方税务局 2017 年税收征收管理情况、

州发改委 2017 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等进行

了审计，并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迪庆州财政局 2017 年州本级预算执其他财政收支

情况审计结果

（一）审计的基本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 82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49104 万元的 58.7%，上级补助收入 1 114 189 万元，下

级上解收入 15 82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62 400 万元，调

入预算稳定基金 23 500 万元，上年结余 70 923 万元，调入

资金 18 046 万元，收入合计 1 433 705 万元。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8 21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263 974 万元的 154.64%，补助下级支出 867 903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17 91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0 000 万元，债

务转贷支出 62 400 万元，增设预算周转金-803 万元，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 040 万元，结转下年 53 037 万元，支

出合计 1 433 705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 77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1 345 万元的 205.94%；上级补助收入 8 850 万元，上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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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10 754 万元，收入合计 22 374 万元。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3 04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2

174 万元的 139.97%；补助下级支出 13 143 万元，上解上级

支出-78 万元，调出资金 3 972 万元，结转下年 2 294 万元，

支出合计 22 374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50

万元的 100%，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50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数 50 万元的 100%。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 98 762 万元。

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98 05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68 963 万元的 142.18%：其中：保险费收入 50 744 万

元，投资收益 976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3 991 万元，转移收

入 130 万元，其他收入 3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42 208 万元。

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6 05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59 596 万元的 128%，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50 871 万

元，转移支出 292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23 481 万元，上解

上级支出 465 万元，大病保险支出 925 万元，技能提升补贴

支出 5 万元，工伤预防费用支出 13 万元。

年终结余 120 762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2016 年州财政局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开展本级财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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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预算管理工作，推进依法理财，为我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贡献。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的问题。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州本级未下达的 2017 年及以前年度上级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 38 131.06 万元，其中：一般预算内资金 37

671. 06 万元，政府性基金 460 万元。

2.往来款清理不及时的问题。2017 年末国库总会计其他

应付款-其他款项余额 16 296 026.2 元，其中：纪委清理吃

空响资金 265 779.3 元，易地扶贫退回资金 14 380 000 元，

州环保局退回多拨保险资金 3 006.08 元，公安局历史遗留

取保候审保证金 200 000 元，州投资公司借款利息 1 361

062.5 元，州城乡规划局退回多拨社保费 2 798.32 元，收工

商局存量资金 83 380 元。

3.财政存量资金未及时统筹使用的问题。截止 2017 年

末，州财政局清理收回及额度结余的存量资金共计 116 801

833.28 元，其中：收回部门存量资金 109697662.78 元，2015

年度以前“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科目余额 7 104 170.5

元。

4.违规新增财政对外借款的问题。2017 年州财政局新增

财政对外借款 84 500 000 元，其中：迪庆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借款 54 500 000 元，用于“三河治理”、“农特产品

交易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应急周转金和迪庆州水务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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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金。迪庆州热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30 000

000 元，用于云南藏区供暖项目启动资金。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1.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的问题，责令州财

政局对已明确具体补助对象及补助金额的专项资金按规定

及时下达拨付，对未明确具体补助对象和补助金额的专项资

金按相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及时下达拨付，确保资金发挥效

益。由于部分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导致资金无法下达，截

止 2018 年底尚未下达 4 592.33 万元，州财政局已做部分整

改。

2.往来款清理不及时的问题，责令州财政局对财政往来

款项进行清理。州财政局已做整改。

3.财政存量资金未及时统筹使用的问题，责令州财政局

按照资金性质分类研究处理办法，加快对财政存量资金的清

理和统筹整合，促进资金发挥效益。州财政局已做整改。

4.违规新增财政对外借款的问题，责令州财政局对借出

款项进行催收。违规新增财政对外借款的问题尚未收回2 450

万元，州财政局已做部分整改。

二、迪庆州地方税务局 2017 年税收征收管理情况审计

结果

（一）基本情况

1.全州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1）2017年度税收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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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州地税局完成并入库税收收入55 110万元，其中：

(略) 。

（2）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2017年州地税局非税收入133 090万元，其中：(略) 。

2.州地税局直属征收分局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完成情

况

（1）2017 年度税收完成情况

2017 年迪庆州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完成并入库税

收收入 6 469 万元。

（2）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2017 年迪庆州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分局非税收入

43 924 万元。

3.州地税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税收收入及非税收入完成

情况

（1）2017 年度税收完成情况

2017年迪庆州地方税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完成并入库

税收收入2 924万元，其中：(略) 。

（2）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2017 年迪庆州地方税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非税收入 2

112 元，其中：(略) 。

审计结果表明，自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全

州地税系统税源严重萎缩，传统的征管模式受到冲击，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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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体系有待建立，州地税局在上级地税部门和迪庆州委、

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税收征管计划管理，积极组织税

收收入，落实税收政策，克服困难，积极采取措施，为促进

迪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纳税人未按规定申报税款48 292.24元。迪庆阳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12月因建设迪庆州经济开

发区金玉花园取得出让土地，土地证号为迪区国用（2015）

第173号，使用权面积12 073.06㎡，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城镇

土地使用税48 292.24元，其中：2016年城镇土地使用税24

146.12元，2017年城镇土地使用税24 146.12元。该企业2017

年未申报相应税款。

2.漏征印花税50 320元。重点抽查了香格里拉东旺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香格里拉舒达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迪庆经济

开发区顺泰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香格里拉舒达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迪庆开发区松园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5个

企业，发现香格里拉东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香格里拉舒达

有机食品有限公司、香格里拉舒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迪庆开发区松园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股权所有人在

股权变更时未缴纳印花税共计50 320元。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1.纳税人未按规定申报税款48 292.24元的问题。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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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税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已做整改，在审计期间已向该企业

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该企业办理纳税申报。

2.漏征印花税 50 320 元的问题。责成迪庆州税务局经

济开发区分局将应征收印花税税款 50 320 元补征入库，并

将结果及时回复我局。迪庆州税务局已整改，将税款足额补

征入库。

三、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至 2017 年财务收支

情况审计结果

（一）基本情况

1.2016 年财务收支情况

2016 年年初结转结余 4 699 616.12 元。2016 年收入

31 807 756.72 元（财政拨款收入），2016 年本年支出计

32 332 853.13 元，年末结余 4 174 519.71 元。

2016 年“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1 869 464.76 元，其中：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 643 435.36 元、公务接待费 226

029.40 元。

2.2017 年财务收支情况

2017 年年初结转结余 4 174 519.71 元。2017 年收入合

计 38 482 362.47 元（财政拨款收入 38 314 744.47 元，其

他收入 167 618 元），2017 年支出合计 38 548 501.16 元，

年末结余 3 728 189.58 元。

2017 年“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930 213.1 元，其中：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76 499.1 元、公务接待费 53 7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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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表明，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的会计资料

及其他相关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单位 2016-2017 年财务收

支情况，会计基础工作基本规范。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超编制配置车辆的问题。州政府办车辆编制 16 辆，

实有 17 辆，超编 1 辆。

2.违规发放津补贴的问题。（1）州政府办 2016 至 2017

年共发放值班费 84 740 元。其中：2016 年发放值班费 65 740

元，2017 年发放值班补助 19 000 元；（2）州政府办 2017 年

发放 2016 年先进工作者、科室表彰奖 22 000 元。

3.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州政府办 2016 年发

放 2015 年应休未休假工资 318 052 元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

4.应缴未缴财政收入的问题。州政府办以前年度车辆处

置收入 105 000 元未上缴财政而列入其他应付款科目。

5.报账不及时的问题。对州政府办 2016、2017 年经费

支出审计中发现，政府办存在报账不及时的问题，其中：（1）

2016 年 12 月 22 日 35 号及 36 号凭证分别列支 2016 年度修

理费 172 900 元及 2016 年 4 月至 12 月修理费 142 400 元；

（2）2017 年 7 月 31 日 46 号凭证列支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车辆维修费 139 740 元；（3）2017 年 12 月 31 日 47

号凭证列支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0 月车辆维修费 184 9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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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据和报销手续不全的问题。州政府办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8 号凭证支出大理学习培训政府工作经验交流出差二

十六人费用 26 054 元，未见交流函、交流计划表等文件附

件材料。2016 年 11 月 30 日 25 号凭证支出会议场地租用费

用支出 3 475 元，未见会议明细。2016 年 3 月 31 日 2 号凭

证，发放 2015 年度绩效工资 80%部分，职工未在花名册上签

名。2017 年 12 月 29 日支付工会发放节日用品费用 182 400

元，后附发票 8 张，开票日期为 2018 年 1 月至 2 月期间分 8

次购买，工会负责人未审批，发放花名册职工未签字。2017

年 4 月支活动费 10 000 元，购买弓 4 把合计 7 200 元，箭

16 对合计 2 400 元，靶一个 400 元，活动情况不详，领用人

不详。抽查 2016、2017 年度差旅费报销单，发现差旅费报

销未附明细，差旅费支出事项不清晰。

7.往来款清理不及时的问题。州政府办 2017 年末其他

应收款余额为 3 432 388.83 元，其中 2003 年以前结转款 3

笔，2015 年以前结转款 4 笔。

8.多渠道列支公务用车费用，未实行公务用车维修政府

集中采购，未建立公务用车年度绩效评价制度的问题。州政

府办 2016、2017 年在副州长可控经费下列支公务用车车辆

维修费 437 568 元，车辆维修费未进行政府集中采购，

9. 借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车辆，扩大开支范围的问

题。2016 年州政府办列支云 R24132、云 R36857、云 R90016

及云 R30503 等车辆维修费共计 7 896 元，经核实此四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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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政府办车辆。

10.公务接待费用报销不规范，（1）未建立公务接待清

单制度。（2）无公函接待。（3）餐费报销支出原始凭证不全，

餐费报销仅凭发票报销，未见餐费原始清单，无法对餐费进

行核实。 ④报销住宿费。州政府办在 2016、2017 年合计列

支住宿费 23 905 元。⑤接待礼品管理不规范。

11.扩大公务接待开支范围的问题。州政府办 2016、2017

年公务接待费下列支各科室加班误餐费、整理资料误餐费、

会议延时误餐费、绿化区加班浇水误餐费、搬家误餐费、汇

报工作误餐费、重点项目督查工作误餐费、植树造林活动误

餐费、端午节活动费用、评审费、厨师培训费、“三八”活

动节费、慰问退休干部用餐费等不属于国内公务接待范畴的

费用支出合计 147 536.9 元，其中餐费报销仅凭发票报销，

未见餐费原始清单，无法对餐费进行核实。

12.未按规定弥补工会经费补助的问题。根据《迪庆州

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会委员会关于要求解决工会经费的请示》

及《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会议纪要》，州政府办于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11 月分别列支办公室经费 200 000 元转

入工会户，两年共计补助工会经费 400 000 元。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1.超编制配置车辆的问题，责成州政府办将超编制使用

车辆情况报迪庆州公务用车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理，已完成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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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规发放津补贴的问题，责令州人民政府办进行整改，

将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作清退收回处理，已完成整改。

3.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责成州政府办清算代

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办理纳税申报，及时上缴税收，已完

成整改。

4.应缴未缴财政收入的问题，责成州政府办将车辆处置

收入上缴财政，已完成整改。

5.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责成州人民政府办加强财务

管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及时报账，加强财务管理，规范

费用报销凭据和报销审核手续，加强其他应收款管理、核算，

完善财务制度，领导和财务人员要严格把关、控制规模，对

借款按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已完成整改。

6.公务用车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责令州政府办进行

整改，规范对车辆运行维护费的核算管理，建立公务用车年

度绩效评价制度。已完成整改。

7.公务接待费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责令州政府办严格

执行公务接待管理相关规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提出

整改措施，正在整改中。

8.未按规定弥补工会经费补助的问题，责成州政府办对

工会账务进行清理，按相关规定弥补工会经费补助，严格工

会经费管理，已完成整改。

四、中共迪庆州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2015 年至 2017 年财

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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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迪庆州编办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负责全州机构编制

工作，内设综合科、机关科、事业科、监督检查科、行政审

批科，下设实名制数据管理中心。人员编制 16 名，其中：

行政编制 12 名、工勤 1 名，事业编制 3 名。实有 13 人，其

中：行政编制 11 人、事业编制 2 人。车辆编制 1 辆，实有 1

辆。

审计结果表明，迪庆州编办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完

整地反映了 2015 年至 2017 年度单位的财务收支情况，会计

核算基本合规，建立并完善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公务接待费中违规报销住宿费的问题。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公务接待费中违规报销住宿费的问题，责令迪庆州编办

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相关规定，提出整改措施并落实。迪

庆州编办已进行了整改，完善了《中共迪庆州委机构编制办

公室内务管理制度》。

五、州发改委 2017 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

况审计

（一）基本情况

1.组织机构情况

州发改委是迪庆州人民政府直属主管全州经济和社会

发展战略规划及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职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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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门，内设 19 个职能部门，核定人员编制 59 人，核定车

辆编制 6 辆，2017 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53 人，退休转在职 18

人，实有车辆 3 辆。

2.部门预决算情况

迪庆州财政局下达州发改委 2017 年度预算总额为 8

938.69 万元，其中：年初批复预算 1 515.39 万元，追加调

整预算 7 423.3 万元。决算报表反映，2017 年部门总收入

14 248.86 万元，总支出 3 064.54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32 361.46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3 545.78 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州发改委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

映了 2017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预

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基本合规合法。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

（1）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255 033.55 元。①将国民经济

动员经费 40 000 元、价格监测工作补助经费 3 132.10 元，

共计 43 132.1 元用于发放未休假补助；②价格鉴证补助经

费中列支购买绿化树费用 6 800 元、购买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安全书包捐款 15 180 元、列支迪庆州处级领导干部培训差

旅费 11 924 元；③重点项目前期费中列支购书费、体检费、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与项目前期工作无关的经费，共计 177

997.45 元。

（2）虚报冒领差旅费 3 460 元。通过抽查发现存在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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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和在单位正常上班期间报差旅费、伙食补助的情况。

（3）扩大开支范围 5 737.53 元。2017 年 8 月支付丁某

某（个体户）租车费 130 232.6 元，其中租车费 12 600 元、

代缴个人所得税 4 232.59 元；支付孙某某（个体户）租车

费 46 304.94 元，其中租车费 44 800 元、代缴个人所得税 1

504.94 元。共计代个体户缴纳个人所得税 5 737.53 元。

（4）长期占用其他单位车辆。州发改委使用的车牌为云

R67153 的车辆，根据行车证登记记录，此车属云南滇能迪庆

香格里拉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有，该车于 2007 年由该公司

购买。自购买之日起由州发改委使用至审计之日，并缴纳该

车所有车辆运行维护费用。

（5）经费支出原始票据不规范。通过抽查发现存在部

分发票未加盖收款方公章列经费支出；报销接待费餐费发票

与点菜单商家不一致；同一车辆使用车 0#柴油、93#汽油列

支经费支出；丽香铁路征地拆迁下乡差旅费中列支与下乡地

点不一致油费；列支住宿费金额与公务卡支付凭证金额不一

致。

（6）公务接待管理不规范。存在一是无公函接待；二

是未执行公务接待清单和一事一结算制度；三是接待陪餐人

数超标；四是超标准安排接待餐数。

2.非税收入征缴方面存在的问题

2017年价格收费罚没收入492 549.05元，未建立备查账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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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账外资产 6 320 元。州发改委购买 3 套共计价值 6 320

元的交通地图，未纳入固定资产核算管理。此问题州发改委

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已将资产 6 320 元补记入账。

4.政府采购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2017年特色小镇规划编制费

及迪庆州中小河流域发展规划编制860 000元未通过政府采

购。

5.往来款项方面存在的问题

州发改委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240 117.16 元，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 13 533 009.29 元，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23 342 840

元。

6.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

（1）公务卡制度执行不到位。在职职工53人，持有公

务卡人数17人，导致部分公务出差和公务接待未使用公务卡

结算。

（2）现金管理不规范。州发改委 2017 年度现金借方发

生额为 387 822 元，贷方发生额 316 897.44 元，存在大额

使用现金借支、报销差旅费，购买办公用品等情况。

（3）报账不及时，差旅费未做到一事一结算。如：报

销差旅普遍存在多次出差一次性报销的情况；2017 年 8 列支

2016 年 10 月接待事项支出 4 492 元；2017 年 6 月列支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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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 1 571 元等。

7.其他需要反应或关注的问题

2017 年度发生租车费用 279 637.53 元。提供的相关资

料无法准确、真实反映租用车辆实际使用日期，缺乏内部管

控。如租用丁某某车辆是以每天 350 元按每月 30 天计算，

直接一次性支付一年的租车费用；租用孙某某车辆以每天

800 元按 56 天计算付费。此问题应引起州发改委高度重视，

应真实反映租车情况、规范管理。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1.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255 033.55 元的问题，责成州发

改委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挪用的财政资金 255 033.55

元，并归还资金原渠道。州发改委已整改，已将资金全额清

理收回。

2. 虚报冒领差旅费 3 460 元的问题，责成州发改委对

此类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将清理结果报州审计局。州发改委

已整改，已将资金全额清理收回。

3.扩大开支范围 5 737.53 元的问题，州发改委已整改，

已将资金全额清理收回。

4.长期占用其他单位车辆的问题，责成州发改委对此类

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将清理结果报州审计局。州发改委已整

改，报经州国资委批复，已将该车辆划拨州发改委。

5.2017年价格收费罚没收入492 549.05元，未建立备查

账薄问题，州发改委已建立相关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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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账外资产 6 320 元的问题。州发改委已整改，已补记

入账。

7.经费支出原始票据不规范、公务接待管理不规范、政

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公务卡制度执行不到位、现金管理

不规范、报账不及时，差旅费未做到一事一结算、往来款项

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等问题州发改委已进行了整改。

六、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 至 2017 年度预算执行及

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一）基本情况

1.组织机构情况

州质监局是迪庆州人民政府直属主管全州质量技术监督、

产品安全、标准化等的工作部门，有 7 个内设机构， 1 个派

出机构，核定人员编制 35 人（工勤编 3 人），核定车辆编制

6 辆，2017 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29 人，退休转在职 4 人，实

有车辆 5 辆。

2.部门预决算情况

（1）迪庆州财政局下达州质监局 2016 年度预算总额为

6 351 013.09 元，其中：年初批复预算 5 492 643.06 元，

追加调整预算 858 370.03 万元。决算报表反映，年初结转

和结余 1 430 367.15 元，部门总收入 7 568 913.49 元（其

中：财政拨款收入 7 008 913.49 元、其他收入 560 000 元），

本年支出 7 702 412.3 元，年末结转结余 1 296 868.34 元。

（2）迪庆州财政局下达州质监局 2017 年度预算总额为

7 252 094.13 元，其中：年初批复预算 6 978 940.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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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调整预算 273 153.99 万元。决算报表反映，年初结转

和结余 1 296 868.34 元，部门总收入 9 362 530.94 元（其

中：财政拨款收入 8 934 515.94 元、其他收入 428 015 元），

本年支出 9 804 305.88 元，年末结转结余 855 093.4 元。

审计结果表明，州质监局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

映了 2016 至 2017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

况；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基本合规合法。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方面存在的问题

（1）违规发放津贴补贴64 024.44（不含个税）。其中：

2016年发放个人安全生产责任奖、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奖励、

消防工作先进单位奖励65 000元(奖金56 390.44元、扣个人

所得税8 609.56元)、发放个人条码工作奖励4 550元（庄某

某550元，王某某、武某某、陈某某、石某某各1 000元）、

发放信息稿费3 084元。以上发放各种津贴补贴共计64

024.44元（不含个税）。

（2）会议费管理不规范。存在会议费中列支的餐费及

住宿费超标、将单位总结发生的住宿和餐费等非会议费列支

范围的费用列入会议费的情况。

（3）公务用车管理不规范。州质监局将车牌为云 R07373

的车辆与州质量检测中心车牌为云 R61199 的车辆进行换用；

并长期占用质量技术协会车牌为云 R75778 的车辆。

（4）经费支出票据不规范。存在支出单据不合规、附

件不齐全的情况，如：列支无签章发票支出、购买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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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无销售清单、部分餐费支出无点菜单、使用手工发票、

汽车维修费用清单为手写且要素不全等情况。

2.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账外资产 45 830 元。2016 年开发区分局购买 4 块

价值 16 000 元的信息栏、7 台价值 27 550 元的移动电话，

2017年开发区分局购买6把价值2 280元弓子椅，共计45 830

元未纳入固定资产核算管理。州质监局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

期间已将开发区分局 2016 年购买的 4 块价值 16 000 元的信

息栏及 2017 年购买的 6 把价值 2 280 元弓子椅，已补记入

账。责成州发改委将 2016 年少计的 7 台价值 27 550 元的移

动电话补记入账，纳入资产核算管理。

（2）违规出借办公用房。州质监局未经审批于2017年

12月5日与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签署《安全生产考试中心

理论考试建设合作协议》将办公楼一楼其中一间会议室借州

安监局用于培训考试。

（3）政府采购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2016年购买20套价值4 000

元的救援协会工作服，价值12 816元电梯事故应急演练消防

器材一批，支付2016年至2017年法律顾问费用20 000元，办

公楼维修费22 960元；2017年开发区分局购买6把价值2 280

元的弓子椅；以上共计62 056元，未通过政府采购。

（4）往来款项方面存在的问题

州质监局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 91 309.1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967.25 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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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90 341.85 元。

（5）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

财务核算不规范。州质监局财务核算中资金未按预算批

复按项目细化核算，导致账面无法清晰反映各项目资金收、

支、余情况；会计科目未进行细化核算，如账面无法清晰反

映出“三公”经费中餐费、车辆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等

具体明细支出的情况。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1.违规发放津贴补贴64 024.44（不含个税）的问题，

责成迪庆州质监局将违规发放津贴补贴60 940.44清理收回，

归还原资金渠道。州质监局已清理收回。

2. 公务用车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责成州质监局严格执

行会议费管理办法，杜绝上述情况再次发生。州质监局已整

改，与州质量检测中心换用的车牌为云R61199车辆已换回，

并针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整改。

3.账外资产 45 830 元的问题。责成州发改委将 2016 年

少计的 7 台价值 27 550 元的移动电话补记入账，纳入资产

核算管理。州质监局已整改，账外资产已补记入账，纳入资

产核算管理。

4.违规出借办公用房的问题。责成州质监局进行整改，

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州质监局已报州国资委，完善了相

关手续。

5.会议费管理不规范、经费支出票据不规范、政府采购

制度执行不到位、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 91 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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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财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州质监局已做整改。

七、昆明市地方税务局对口帮扶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友

好合作资金使用情况审计

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为迪庆州三所高完中之一，2007 年

9 月开始筹建，2009 年 8 月全面竣工，2009 年 9 月学校正式

招生办学。学校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环西路，法定代表人

赵建华，经费来源为财政拨款，开办资金 5142 万元。目前

学校有教职工 203 人，42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2 300 余人。

2013 年 2 月 26 日，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和昆明市地方

税务局签订了《昆明市地方税务局与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对

口帮扶友好合作协议书》。达成以下合作协议：昆明市地方

税务局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予以帮扶；鉴于迪庆州香格里拉中

学为新办学校，办校规模大，教学设施严重不足，学生贫困

面大等具体困难，昆明市地方税务局在“十二五”期间每年

根据情况提供一定的帮扶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购置

仪器设备、培训师资、开展校际交流、资助贫困学生等；迪

庆州香格里拉中学需合理有效地使用好帮扶资金，并向昆明

市地方税务局通报资金使用及教学管理情况。

2018年11月 16日迪庆州审计局向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

税务局（原昆明市地税局）发出了《迪庆州审计局关于问询

帮扶资金使用相关情况的函》（迪审函【2018】29 号），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复函即《关于迪庆香格里拉中学

帮扶资金相关情况的复函》，说明了 2014 年及 2015 年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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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使用范围，2014 年拨付香格里拉中学帮扶资金 200 万

元主要用于修建“师生科技文化活动中心”、设立“优秀学

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和设立“优秀教师教学成果奖励基金”

（不超过资金总额的 10%）；2015 年拨付香格里拉中学帮扶

资金 200 万元主要用于弥补该校“科技活动中心”主体工程

资金不足部分、编制“科技活动中心”可研报告，初步设计

报告、设计费、造价费、监理费、审图费等前期项目费用、

“科技活动中心”附属工程、装修工程及配套设备的购置费

用、继续设立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助学基金、继续设立优秀

教师教学成果奖励基金（不超过资金总额的 10%）。

迪庆州审计局于 2015 年 4 月审计了昆明市地方税务局

2013 年对口帮扶迪庆香格里拉中学友好合作资金并出具了

《审计报告》（迪审投报[2015]3 号），该帮扶资金到位 2 650

000 元,资金使用 2 051 837.1 元，资金结余 598 162.9 元。

（一）资金到位情况

2013 年 7 月 16 日对口帮扶迪庆香格里拉中学友好合作

资金结余 598 162.9 元。

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昆明市地方税

务局对口帮扶资金共到位 4 200 000 元。其中 2013 年 7 月

17 日到位 200 000 元（昆明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拨入）， 2014 年 12 月到位 2 000 000 元，2015 年 12 月

到位 2 000 000 元。

（二）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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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昆明市地方税

务局对口帮扶资金使用合计 4 798 162.9 元（含应付工程款

431 397.29 元）。其中：

1.科技文化活动中心工程款及其他费用 2 380 050.86

元，其中：主体工程款 1 884 289.77 元（含应付工程款 376

933.89 元），地质勘察费 30 000 元，勘察审查费 3 000 元，

设计费 110 000 元，施工图审查费 4 500 元，造价咨询费（预

算） 21 186.6 元，实体检测费 11 220 元，工程监理费 34 110

元，造价咨询费（结算）7 537.15 元。附属工程款 272 063.4

元（含应付工程款 54 463.4 元），附属工程造价咨询费（预

算）1 055.69 元，附属工程造价咨询费（结算）1 088.25

元。

2.2018 年支付教学专用设备政府采购项目资金

1 528 461.64 元。

3.支付优秀学生贫困学生助学金 674 060 元，其中：2015

年支付 195 860 元，2016 年支付 166 700 元，2017 年支付

304 700 元，2018 年 1-6 月支付 6 800 元。

4.支付优秀教师教学成果奖励 215 590.4 元, 其中：

2015 年支付 34 063.4 元，2016 年支付 125 438 元，2017 年

支付 56 089 元。

审计结果表明，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提供的会计资料基

本真实的反映了对口帮扶资金的收支情况。昆明市地方税务

局对口帮扶迪庆州香格里拉中学友好合作资金及时足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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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通过学校购置教学仪器设备，资助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

奖励优秀教师教学成果，修建科技活动中心等项目的实施，

改善了学生因家庭困难而上学难的问题，极大的改善了学校

的办学条件，提高了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质量，调动了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推动了学校信息化教学的发展。

八、丽香铁路征地拆迁专项资金 2014 年至 2017 年度管

理使用情况审计

（一）基本情况

1.丽香铁路项目基本情况

丽香铁路南起大丽铁路丽江车站，向北跨越金沙江，经

小中甸至香格里拉，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部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省“十一五”、“十二五”铁路建

设发展规划重点项目。2005年开始项目前期工作，2008年8

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项目建议书，2014年6月批准可研调整

方案。2014年7月中国铁路总公司、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项

目初步设计，2014年10月15日完成公开招标工作，2014年10

月28日正式开工建设。

丽香铁路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105.62亿元，全额使用资

本金，建设模式为路地合作，中央预算内出资25%，云南省

政府出资15%，其余资金由中国铁路总公司通过设立铁路发

展基金募集解决。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原铁道部工作会谈

纪要，征地拆迁工作由地方政府协调实施，项目建设征地拆

迁资金铁路方补助永久用地1.3万元/亩、拆迁240元/平方米、

临时用地1 000元/亩/年，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筹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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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资部分作为地方政府股份列入项目总投资。

丽香铁路建设项目业主为滇西铁路公司，根据出资比例

负责管理、经营铁路。建设单位为昆明铁路局滇西铁路建设

指挥部，负责铁路建设工作。我州成立了丽香铁路建设办公

室，主要负责项目前期征地拆迁资金的筹措，综合协调领导

征地拆迁等工作。2009 年 5 月 12 日，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

下发《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关于批准成立丽香铁路征地拆迁

协调指挥部临时机构的批复》（香政复〔2009〕12 号）、《香

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充实丽香铁路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的通知》（香政发〔2009〕21 号）、《香格里拉县人民政

府关于抽调丽香铁路征地拆迁协调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

的通知》（香政发〔2009〕86 号）等文件，正式成立丽香铁

路建设领导小组和丽香铁路征地拆迁协调指挥部，抽调具体

工作人员成立工作组开展拆迁实物调查登记、拆迁补偿核算

并公示、签订协议、发放补偿资金、档案收集以及铁路建设

相关协调工作。

1.2014 年至 2017 年征地拆迁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1）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丽香铁路征地拆迁专项

资金累计到位 39 451.42 万元。其中州财政汇入 35 000 万

元、滇西铁路公司汇入 4 438.67 万元、利息收入 12.75 万

元。累计支出 2 599.29 万元。其中州发改委差旅费等支出

123.42 万元；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耕地开垦费等支出 2

463.12 万元；上缴利息收入 12.75 万元，年未结余 36 852.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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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州发改委拨付香市指挥部征地拆迁资金通过其他

应收款科目核算。截止2017年12月31日止其他应收款累计余

额 36 400万元。其中：2014年6 000万元（州非税局1 000

万元、香市指挥部5 000万元）；2015年15 900万元（香市

指挥部）；2016年12 300万元（耕地占用税3 500万元、香

市指挥部8 800万元）；2017年2 200万元（香市指挥部）。

3.丽香铁路项目建设进展完成情况

据香市指挥部账面反映，共计支付征地拆迁补偿资金

29 061.7 万元。

（1）丽香铁路共计征地 5871.8451 亩(征用为正线

2613.3517 亩、临线 3138.7834 亩、只补不征 5.71 亩、征而

不能用 114 亩)，支付补偿金 17 648.71 元。征用为正线

2613.3517 亩中建塘镇 859.9917 亩、小中甸镇 1550.98 亩、

虎跳峡镇 202.38 亩; 征用为临线中 3138.7834 亩建塘镇

99.0620 亩、小中甸镇 1345.164 亩、虎跳峡镇 1694.5574 亩。

①征用林地 1953.27 亩（建塘镇 136.92 亩、小中甸镇 441.31

亩、虎跳峡镇1375.04亩）、补偿3 051.31万元（建塘镇326.78

万元、小中甸镇 661.97 万元、虎跳峡镇 2 062.56 万元）; ②

征用耕地 1052.9391 亩（建塘镇 331.5517 亩、小中甸镇

249.83 亩、虎跳峡镇 471.5574 亩）、补偿 5 867.07 万元（建

塘镇 3 153.05 万元、小中甸镇 887.21 万元、虎跳峡镇

1 826.81 万元）；③征用草地 2745.926 亩（建塘镇 490.582

亩、小中甸镇 2205.004 亩、虎跳峡镇 50.34 亩）、补偿 8 264.5

万元（建塘镇 2 626.14 万元、小中甸镇 5 512.51 万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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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峡镇 125.85 万元）。④只补不征 5.71 亩，支付补偿金 9.84

万元。其中：小中甸涉及 5.12 亩耕地，补偿 5.12 万元；建

塘镇涉及 0.59 亩耕地，补偿金额 4.72 万元。⑤土地征而不

能用 114 亩（迪庆中波台），支付补偿金 456 万元。（2）青

苗、药材 146.39 亩，补偿 78.53 万元。（3）地上建筑物、

农副设施补偿 1 382.44 万元。（4）经济林木 30825 棵，补

偿 2 879.22 万元。（5）房屋及房屋范围内建筑拆迁 81387.57

平方米，补偿 6 886.47 万元。（6）房屋及经济林木震损 7

户，补偿 183.91 万元。（7）暂时过渡安置费 2.4 万（施工

损坏房屋 2 户元）。

审计结果表明，州发改委、香市指挥部、虎跳峡镇人民

政府、小中甸镇人民政府、建塘镇人民政府提供的会计资料

基本真实的反映了 2014 年至 2017 年度丽香铁路征地拆迁专

项资金收支情况。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未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金 5 033 150 元。丽香铁路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共计应缴纳 50 332 350 元，截止审

计之日已缴纳 45 299 200 元（2015 年缴纳 43 684 200 元、

2016 年缴纳 1 615 000 元），未缴丽香铁路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险金 5 033 150 元。

2.多提征地拆迁管理费 9 070 893.5 元。2014 年至 2017

年征地拆迁资金到位 394 386 674 元（不含利息收入）。根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加强铁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

指导意见》（铁总计统考〔2014〕97 号）的规定，应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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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9 859 666.85 元。根据迪庆州人民政府第 25、29 次常务

会议精神，共计提取管理费 18 930 560.35 元。多提管理费

9 070 893.5 元。

3.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10 084 546 元。（1）2014 年州非

税局向省铁路投资公司贷款 1 亿元，同年以迪财预〔2014〕

404号安排州发改委丽香铁路征地拆迁专项资金1亿元。2014

年州发改委将其中 10 000 000 元借支迪庆州非税局，用于

归还贷款利息，该贷款已于 2015 年 11 月转化为省发行的地

方债券。（2）小中甸镇挤占挪用 51 400 元。其中：2017 年

1 月列支政府日常工作餐费 1 350 元、小中甸村医工资补助

及门诊取暖设施资金 30 000 元、小中甸镇中心幼儿园油费

10 050 元； 2016 年 11 月列支小中甸信用社取暖经费 10 000

元。（3）虎跳峡镇人民政府挤占挪用 14 186 元（2015 年零

星接待费用 4 500 元、2012 年燃油费 500 元、2016 年市委

统战部下乡工作经费 1 000 元、佛山乡政府油费 300 元、2013

年东坡村委会燃油费 200 元等）；（4）建塘镇人民政府挤

占挪用 18 960 元（2015 年至 2017 年车辆燃油费）。

4.虚报冒领专项资金 24 450 元。（1）香市丽指挥部 2017

年 9 月多报出差补助 1 760 元（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20

日松某某、尼某到省林业厅办理迪庆中波台林地审批项目，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住宿费按 380 元报销且加报一天）；（2）

香市丽指挥部 2016 年 3 月松某某、尼某多报 3 月 9 日至 3

月 10 日伙食补助 400 元；（3）香市丽指挥部 2016 年 9 月

尼某多报 11 天伙食补助 1 100 元。（4）虎跳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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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报 17 110 元。经抽查发现镇政府核销征地拆迁协调相关

费用发票地点与下乡地点不一致，且金额与实际消费水平相

悖。（5）建塘镇人民政府虚报 1 180 元。经过抽查发现报

销费用金额与实际消费水平相悖、发票地点与实际工作地点

不相符。（6）小中甸镇虚报冒领 2 900 元，经过抽查报销

费用发票地点与实际工作地点不相符。

5.违规发放津补贴40 588元。1.虎跳峡镇人民政府发放

给长胜村、宝山村、东坡村、松鹤村、红旗村五个村总支书

记补助共计17 500元（2015年10 000元、2016年7 500元）。

2.香市指挥部2015年发放节假日加班工资23 088元。

6.账外资产 15 580 元。2015 年支付购买办公用桌子、

火炉、藤椅、档案柜等办公用品 15 580 元，未纳入固定资

产管理核算。

7.扩大开支范围 2 000 元。2015 年支付和平村、团结村

两个委会“镇达拉节”贺礼款 2 000 元”。

8.未进行一事一结算，报账不及时。如香市指挥部2017

年8月核销2016年3月至9月车辆维修费11 050元；建塘镇人

民政府2017年8月列支餐费49 676元、2015年燃油费200元；

小中甸镇人民政府2017年11月列支2015年餐费19 234元、

2016年餐费1 995元，2011年燃油费660元等；虎跳峡镇人民

政府2016年5月核销2013年燃油费等；2015年2月核销2014年

协调餐费32 796元；2015年5月核销2014年燃油费200元；2015

年7月核销2012年燃油费500元；2015年2月核销2014年公车

维修费30 440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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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期占用其他单位、个人车辆。香市指挥部长期使用

牌照为云 A8RG75，产权为项目施工方吴专祖车辆。建塘镇人

民政府长期使用牌照为贵 AC009B，产权为中铁二局第一工程

有限公司车辆。虎跳峡镇人民政府长期使用车牌为云 A6Q7M2，

产权为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车辆。小中甸镇

人民政府长期使用车牌为云 PM8997，产权为项目施工方景强

车辆。

10.会计原始凭证不规范。通过抽查发现建塘镇人民政

府、小中甸镇人民政府、虎跳峡镇人民政府部分报销发票无

商家签章，商家签章模糊不清，维修车辆使用发票与结算清

单不是同一商家支出等情况。

11.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1.香市指挥部与楚雄华

振司法鉴定所签订业务约定书，将小中甸镇7户、虎跳峡镇

49户计56户受损房屋、构筑物受损情况司法鉴定委托该所，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预付司法鉴定费1 050 000元；2.2015

年11月8日香市指挥部与云南恒兴测绘科技有限公司迪庆分

公司（楚雄恒兴测绘科技有限公司迪庆分公司）签订了丽香

铁路征地测绘合同书，将丽香铁路建设项目建塘镇、小中甸

镇、虎跳峡镇正线及临线的征地补偿面积测绘委托该所，截

止2017年12月31日已预付测绘费1 00 000元；3.2016年5月

25日香市指挥部与中都国脉（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签订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将小中甸镇吉达木景区评估业务委托

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预付评估费90 000元；4.香

市指挥部2015年购买办公用桌子、火炉、藤椅、档案柜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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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品13 710元。以上四项均未通过政府采购。

12.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1）香市指挥部、建塘镇人民政府、小中甸镇人民政

府、虎跳峡镇人民政府四个单位存在出差前未执行事前报批

制度；未执行出勤考勤制度；未执行车辆派车单制度、车辆

维修等未执行事前审批制度；未对租用车辆实际使用日期进

行记录；支付各村委会村主任、社代表等人员协调误工补贴，

无相关误工具体日期登记记录，导致出差补助支出、误工补

贴、列支餐费等支出真实性无法核实，缺乏内部管控。

（2）《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丽香铁路征地拆迁

补偿方案的批复》（迪政办复〔2014〕1号）《征地拆迁补

偿安置方案》已详细制订了永久征地与临时征占补偿标准，

香市指挥部在执行中按《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丽香铁

路建设相关事宜的批复》，临时用地按永久征地标准补偿。

（3）迪庆中波台因丽香铁路建设需整体搬迁，州政府

于2017年3月批复征用香格里拉市诺西村意思村民小组110

亩集体土地，修建新的迪庆中波台，香市指挥部于2017年5

月16日预付香格里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征收土地114亩

（进站道路4亩）土地款456万元（40 000元/亩）。同年8月

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我州，迪庆中波台新址地块在生态红线

内，属禁建区被环保督查叫停，因此迪庆中波台土地征而不

能用。需重新选址、重新征地。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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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金 5 033 150 元的问题。责

成州发改委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按规定上缴。州发改

委在整改当中。

2.多提征地拆迁管理费 9 070 893.5 元的问题。责成州

发改委进行整改，今后严格按规定提取管理费，并加强对所

提费用的监督管理。州发改委在整改当中。

3.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10 084 546 元的问题。责成州发

改委追回挤占挪用的专项资金 10 000 000 元，并归还原资

金渠道。州发改委在整改当中。

4.虚报冒领专项资金 24 450 元的问题。在审计期间香

市指挥部、虎跳峡镇、建塘镇、小中甸人民政府已将虚报冒

领的 24 450 已清理收回，并已归还原资金渠道。

5.违规发放津补贴40 588元的问题。虎跳峡镇人民政府、

香市指挥部分别在审计期间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期间已将

违规发放的津补贴17 500元、23 088元清理收回。

6.账外资产 15 580 元的问题。香市指挥部在审计期间

已将账外资产补记入账。

7.扩大开支范围 2 000 元的问题。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

期间已将扩大开支范围 2 000 元清理收回。

8.未进行一事一结算，报账不及时的问题。责成州发改

委督促各单位进行整改，严格按规定执行。州发改委已做整

改。

9.长期占用其他单位、个人车辆的问题。责成州发改委

督促香市指挥部、建塘镇人民政府、小中甸镇人民政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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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峡镇人民政府对占用车辆进行清退，并将清退结果报州审

计局。州发改委在整改当中。

10.会计原始凭证不规范的问题。责成州发改委督促各单

位进行整改，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州发改委已做整改。

11.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责成州发改委督促

相关部门进行整改，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杜绝类似行为再次

发生。州发改委已做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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